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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9 月 4 日，位于三水区白坭镇中垠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承建的建设项目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 1 人死亡。根

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

和《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授权区应急管理局组织调

查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的批复》（三府复〔2021〕58 号）的有关

规定，成立由区应急管理局、区公安分局、区住建水利局、区

人力资源社保局、区总工会、白坭镇政府等单位有关人员组成

中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9·4”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并邀请

区纪委监委派员参加。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

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

和性质，分清了事故责任，提出了对事故责任单位、人员的处

理意见及防范措施。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概况

（一）涉事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广东金联宇电缆集团有限公司车间一、车间二、

车间三、办公楼、宿舍楼、连廊一（车间二-车间三连廊）、连

廊二（车间一-车间二连廊）建设项目。

项目地点：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聚龙湾 B 区 1 号。

项目情况：项目建筑总面积 123995.91 平方米，办公楼层

数 11 层，宿舍楼层数 9 层，车间一层数 3 层，车间二层数 7 层，

车间三层数 7 层，连廊一层数 7 层，连廊二层数 3 层，建筑物

最高建筑高度 53.08 米，工程项目总造价 28816 万元。该项目于

2021 年 11 月取得正式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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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6****），施工报建手续齐全，符合规定。

（二）涉事项目参建各方情况

建设单位：广东金联宇电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联宇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法人代表：林

晓安，成立日期：2020 年 9 月 28 日，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电

线、电缆制造，一般项目：五金产品研发等。

施工单位：中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垠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法定代表人：黄荣建，成立日

期：2018 年 7 月 24 日，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

动等；一般项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等，该公司具有建设部门

核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资质、增项资质包括建筑机电

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建筑装修

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消防设施工

程专业承包二级、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地基基础工程

专业承包三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监理单位：佛山琦达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琦

达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成立日期：2007

年 6 月 16 日，经营范围：工程监理，工程管理，工程技术咨询

服务。资质等级：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市政公用工程监理

乙级。

（三）涉事人员情况

黄勇军（在本次事故中死亡），男，汉族，1970 年 11 月生，

住址：湖南省****，身份证号码：4307****，于 2022 年 8 月 28

日入职中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从事杂工工种。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善后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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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2 年 9 月 4 日 7 时 30 分许，中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员工

黄勇军、熊勇军、杨益明、胡晓辉共 4 人在项目车间一钢结构

部分屋面（屋面距地面高度约 16 米）从事分檩条（檩条是长约

8 米、宽约 0.2 米，重约 48 千克的铝制品，用于支撑固定屋顶

瓦面）工作，4 人合力抬着檩条（其中黄勇军和杨益朋抬檩条一

端，熊勇军和胡晓辉抬檩条的另一端）在屋面行走，因分檩条

工作需要不断在屋面移动作业的位置，所以作业过程中需要更

换安全绳扣扣锁的位置，黄勇军在解开安全绳扣准备更换下一

个扣锁位置的时候不慎坠落到地面。

（二）事故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后，熊勇军、杨益明、胡晓辉立即去通知在附近

工作的班长吴见礼，吴见礼和一起工作的刘加林迅速赶到了事

发现场，吴见礼见黄勇军躺在地上便叫其名字，但没有回应，

刘加林就打了 120 和 110，大约 20 分钟 120 赶到现场确认黄勇

军已经死亡。

（三）采取的措施

接到事故报告后，区应急管理局、区住建水利局、白坭镇

政府立即协调组织开展事故现场处置工作，并由佛山市三水区

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向中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达停

止施工文书，对中垠公司在全区范围内承建的房屋建筑市政

工程项目、琦达公司在全区范围内监理的房屋建筑市政工程

项目进行全面停工整改检查，要求需经 5 天以上的检查整顿

后,由项目相关企业组织自查并经区住建水利局或区建筑工

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复检确认满足安全条件后方可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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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善后处理情况

经事故调查组协调处置，中垠公司已和死者家属签订相

关赔偿协议，妥善完成善后处理各项工作，事故未造成不良

社会影响。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中垠公司“9·4”高处坠落事故造成 1 人死亡。

（二）本次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人民币 150 万元，包

括伤亡赔付费用、善后处理费用，无设备直接损失。

四、事故调查情况

（一）事故现场勘查情况

事故发生在中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广东金联宇电缆集

团有限公司项目车间一钢结构部分，该区域长 208 米、宽 28 米

（该车间有三格每格均为 28 米）、高 16 米，坠落点到车间北面

12 米、至东面尽头（即在建建筑）64 米，坠落点到东面石堆 7

米。事故现场部分屋顶已铺设瓦面，但事发点尚未铺设瓦面，

事发时作业区域下方未支设安全平网等防护设施，事故现场有

高空掉下来的一条檩条和黄勇军的安全帽等。详见现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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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相关企业调查情况

经对金联宇公司项目负责人林海荣，中垠公司法定代表

人黄荣建、项目负责人夏立刚、项目经理助理罗阳辉、班长

吴见礼、杂工熊勇军、杨益明、胡晓辉，琦达公司项目总监

谭树富、项目专监赵顺生等人进行询问调查以及查阅安全档

案资料，认定相关情况如下：

1.金联宇公司情况：该公司与中垠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由中垠公司承包建设项目工程施工，双方有签订

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了安全管理职责。

2.中垠公司情况：有成立安全管理架构，有建立安全生

产责任制度，有制定安全管理各项规章制度，有配备安全管

理人员，建设项目有编制施工方案，有制定各岗位安全操作

规程，有制定应急预案并开展应急演练活动。但存在问题：

一是没有按照规定对新进员工（黄勇军等人）进行安全生产“三

级”教育培训和考核，就安排其上岗工作；二是项目车间一钢

结构部分高处作业没有按照《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GJ 80-2016）第 5.2.8 点的要求采取支设安全平网或搭设脚

手架等安全防护措施。

3.琦达公司情况：在发现项目车间一钢结构部分高处作业

没有支设安全平网，虽然下达了整改单，但在没整改完成的情

况下，没有进一步明确要求施工单位停工，也没有将这一情况

向主管部门报告。

（三）对监管部门履职调查情况

调查组对负有行业监管职责的区住建水利局和白坭镇城建

和水利办公室进行调查，查阅了有关档案资料以及函询了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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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调查情况如下：

1.区住建水利局履职情况：一是印发专项整治方案，明确

整治范围及内容。印发了《三水区建筑工程预防高处坠落事故

专项整治工作方案》，要求各镇街城建水利办、区质安站通过

日常执法检查、巡查，动态重点掌握本辖区涉高空作业的工程

数量，督促指导企业落实预防高空坠落事故的各项工作措施。

二是专题部署，加强组织领导。每季度组织区内相关参建单

位召开安全生产大会，通报区内在建工程的管理情况以及部署

安全生产重要时段重要节点（防高坠、节假日前后、危大工程

等）的工作，局建管股、质安站每周召开在建工地管理工作例

会，分析研判在建工地存在安全隐患，研究部署当下的安全生

产（防高坠、有限空间等）重点工作。三是深入现场突出重

点部位，开展专项整治工作。连同各镇街城建水利办深入

现场，针对建筑施工高坠事故多发的重点部位开展检查。今

年以来，共出动了检查人员 8062 人次，检查了建筑工地 2756

个次，发出安全检查整改 1178 份，发出暂停施工通知书 35

份。按照安全动态管理办法对 12 家次施工企业、监理企业

安全生产动态扣分 69 分,对项目负责人、安全员、总监共 294

人安全生产动态扣分 1282 分，对 974 家次施工单位和监理

单位诚信扣分 5091 分。四是开展专项督查，抓实防高坠方

案。按照区安委办印发的《关于开展预防高处坠落事故专项

整治督导检查的通知》（三安办〔2022〕121 号）文件精神，

督查云东海街道 2 次，芦苞镇 1 次，重点检查了佛塑工业园

京东分拣中心、欧哲铝合金门窗项目、佛山市信晟塑料科技

有限公司，对企业预防高处坠落工作措施、安全隐患排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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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企业高处作业“六不施工”及“五个必须”落实情况、

安全教育培训等进行检查。

2.白坭镇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履职情况：一是及时部署，

传达专项整治工作要求。根据《三水区预防高处坠落事故专

项整治工作方案》要求，迅速出台了《三水区白坭镇预防高

处坠落事故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明确各职能部门、村居责

任分工和相关工作要求。二是迅速行动，排查整治高坠事

故隐患。自专项整治工作开展以来，累计出动检查人员 184

人次，领导带队检查 10 次，共计检查建设项目超 50 余处，

排查制止违规行为 28 项，下达整改通知书 6 份，对 2 家参

建企业进行扣诚信分处罚并进行通报。三是扎实推进，抓好

建设工程日常管理。截止 2022 年 9 月，辖区共有在建社会投

资项目 23 个，市、区级交通工程 3 个，获得相关审批手续的自

建房工程 22 个。为确保建设工程巡查落到实处，制定了《2022

年建设工程领域安全生产检查方案》及《农村在建建筑工程专

项巡查方案》，根据职能进行任务分解，落实责任。今年以来，

累计巡查在建工地共 531 处，出动巡查人员 1193 人次，领导带

队 18 次，开展镇级联合行动 7 次，区级联合行动 5 次，巡查共

发现制止违反安全生产行为 119 项，并于 2022 年 7 月 18 日和

2022 年 8 月 10 日对中垠公司工地进行了检查，对发现的隐

患问题要求企业进行整改。

调查暂未发现上述两部门存在失职行为。

五、事故发生的原因及事故性质

（一）事故发生的原因

事故调查组经现场勘查、调查询问、技术分析，认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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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事故的原因。

直接原因：黄勇军安全意识淡薄，在没有取得《高处作

业操作证》的情况下进行高处作业，且对安全带操作不当，

不慎失足坠落，导致事故发生。

间接原因：一是中垠公司没有按照规定对新进员工（黄

勇军等人）进行安全生产“三级”教育培训和考核，就安排

其上岗工作；二是中垠公司高处作业没有按照要求支设安全

平网或搭设脚手架等安全防护措施。

（二）事故性质

综合调查情况，调查组认定，中垠公司“9·4”高处坠

落事故属于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六、相关单位及人员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责任认定

1.黄勇军在没有取得《高处作业操作证》的情况下进行

高处作业，且对安全带操作不当，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的

发生负有直接责任。

2.中垠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按照规定

对新进员工（黄勇军等人）进行安全生产“三级”教育培训

和考核，就安排其上岗工作，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1
的规定；高处作业未按照要求支

设安全平网或搭设脚手架等安全防护措施，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条
2
的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

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

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

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

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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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3.中垠公司法定代表人黄荣建，安全管理工作履职不到

位，未认真组织督促公司做好安全教育培训和隐患排查工

作，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

款第（三）项和第（五）项
3
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4.琦达公司履行监理职责不到位，在发现高处作业没有

支设安全平网，虽然下达了整改单，但在没整改完成的情况

下，没有进一步明确要求施工单位停工，也没有将这一情况

向主管部门报告，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

四条
4
的规定。

（二）处理建议

1.黄勇军作为本次事故的直接责任人，因其在事故中已经

死亡，不再追究其责任。

2.中垠公司作为责任单位，安全管理工作不到位，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
5
的

规定，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3.黄荣建作为中垠公司法定代表人，安全管理工作履职不到

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和第（五）：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五）组织

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

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4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审查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或者

专项施工方案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工程监理单位在实施监理过程中，发现存在安全事故隐患的，

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情况严重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暂时停止施工，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拒

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工程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师应当

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并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承担监理责任。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

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

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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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
6
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4.琦达公司作为监理单位，履行职责不到位，依据《建设

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
7
的规定

建议由区住建水利局依法依规对其进行处理。

七、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

中垠公司“9·4”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典型的企业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员工安全意识淡薄、不遵守工作制

度导致的事故。相关行业企业、人员必须认真吸取教训，采取

严格措施，防止类似事故发生。

（一）召开事故通报会，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由区住建水利局组织召开生产事故通报会，向全区各建筑

施工单位通报事故情况，督促行业企业开展自查自纠行动，并

严格落实行业主管部门职责，加强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监管工作，

组织开展全区建筑施工领域安全检查，消除安全隐患。

（二）督促企业落实整改措施，强化企业红线意识

由区住建水利局督促中垠公司落实吸取事故教训“三个必

须”工作（一照一表一报告），强化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红线意

识。督促中垠公司和琦达公司认真吸取事故教训，做好施工单

位教育培训和现场管理工作，同时把上述两家公司在三水区承

接的所有项目列入重点监控对象。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

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

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7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工程监理单位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 10万元以上 3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资质证书;造成重大安全事故，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

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三)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未及时

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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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属地管理，落实监管责任

白坭镇要落实属地管理职能，认真总结，举一反三，对辖

区在建项目开展针对性的巡查检查，确保辖区内建筑施工领域

监管全覆盖，发现隐患问题及时处理，避免出现监管缺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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